
　　删而未除的 “管辖错误”再审

———基于２０１３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书的分析

李 　 浩 

内容提要：２０１２年民事诉讼法删除了 “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这一再审事

由。人们普遍认为，新法实施后，当事人已不能针对管辖权异议的终审裁定申请再

审。但在新法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处理再审案件的诉讼实务中，当事人以 “管辖错

误”为由申请再审和法院对 “管辖错误”进行再审并未真正消除。最高人民法院

依然保留针对 “管辖错误”的再审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保留这类再审的积极意

义在于：有助于消除当事人对地方保护主义的担忧和防范可能发生的地方保护，有

助于保障司法公正，有助于解决管辖规则适用中的疑难问题和统一各法院关于管辖

规则的理解与适用；但保留再审也会同诉讼效率的要求相抵牾。为平衡司法公正与

诉讼效率的关系，需要从三个方面优化处理 “管辖错误”的再审程序。

关键词：２０１２年民事诉讼法　再审事由　管辖错误　管辖权异议

　　本文的标题给读者的第一印象可能是惊讶和困惑。“管辖错误”虽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 《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 （以下称 ２００７年 《修改

决定》）中增设的程序性再审事由，〔１〕但在２０１２年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下称２０１２年 《修改决定》）中，它早已被逐出了再审事由

的范围。为何在新法实施两年多之后，还要来讨论这一原本不应存在的问题？

　　答案是出人意料的。尽管 “管辖错误”在２０１２年民事诉讼法第２００条规定的再审事由
中已经不复存在，但新法实施后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内，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实务中，当

事人以 “管辖错误”为由申请再审的情形并未消失。最高人民法院也并未以依 “管辖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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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平正义研究”（１０ＺＤ＆０４３）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本文
的写作得到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的经费支持。

１９９１年民事诉讼法未单独规定程序性再审事由。２００７年修订民事诉讼法，在再审事由中单独设立了程序性再
审事由，“管辖错误”是新设立的７种程序性再审事由中的一种。



申请再审于法无据为由，驳回当事人的申请。与２０１２年民事诉讼法实施前相比，最高人民
法院针对 “管辖错误”申请再审的处置并无实质性的变化。“管辖错误”作为再审事由在法

律中已被删除，但确切无疑的是，它依然存在于诉讼实务中，并未真正消除。

一、一则公报案例引出的话题

　　在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２０１４年第３期上，“裁判文书选登”栏目中刊载了准格尔旗

鼎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称 “鼎峰公司”）与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称 “中铁

十局”）铁路修建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案。

　　当事人以 “管辖错误”为由申请再审，是指针对 “管辖错误”这一程序性再审事由申

请再审。这类再审申请通常针对的是二审法院作出的驳回管辖权异议的终审裁定。一般的

流程是，被告向受诉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被裁定驳回后，向上一级法院提出上诉，上诉

被二审法院裁定驳回后，再向二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这类再审的特点在于，被

申请再审的法律文书是法院针对管辖权异议所作的终审裁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和法院的审

理均围绕着案件的管辖权这一程序性问题。在诉讼实务中，也有的当事人在法院作出对其

不利的终审判决之后，针对该判决申请再审，在再审申请书中，当事人有时会提出多项再

审事由，如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管辖错误等。这类再审申请中，尽管在再

审事由中也有 “管辖错误”，但由于主要是针对实体问题申请再审，被申请再审的法律文书

是法院的生效判决书，所以完全不同于针对 “管辖错误”这一程序事由申请再审。这类附

带提及管辖错误的再审申请，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

　　上述公报案例是一则完全以 “管辖错误”这一程序性再审事由申请再审的典型案例。

该案件的基本案情是：鼎峰公司因铁路修建合同纠纷将中铁十局诉至太原铁路运输中级人

民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多付的工程款 ６４８０余万，并支付 １８００万元违约金等。中铁十
局提出管辖权异议称：第一，本案的诉讼标的金额在 ８０００万元以上，且中铁十局住所地不
在山西省辖区内，依法应属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太原铁路中院

对本案没有管辖权；〔２〕第二，双方虽然在 《建设施工合同》中有约定管辖，但约定不明

确，本案应当适用一般地域管辖的规定来确定管辖。中铁十局请求把案件移送至被告住所

地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太原铁路中院驳回管辖权异议后，中铁十局上诉至山西省高级

人民法院，山西高院审理后，驳回了中铁十局的上诉，维持一审法院的裁定。中铁十局不

服山西高院的终审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后，撤销了一审、

二审的裁定，确定由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为一审法院审理本案。

　　该案件的 “裁判摘要”是：在确定铁路运输法院专门管辖案件的级别管辖时，一方当

事人住所地在铁路运输法院辖区，一方当事人住所地既不在铁路运输法院辖区，又不在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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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最高人民法院在规定民商事案件的级别管辖的标准时，对双方当事人在同一法院辖区和一方当事人不在本辖

区规定了不同的数额标准。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１亿以上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以及诉讼标
的额在５０００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事案件。参见 《全国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８年３月
３１日公布）。



路运输法院所在省份行政辖区，属于 “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省高级人民法院辖区”案件，

即铁路运输法院辖区也是所属省高级人民法院辖区。

　　令笔者感兴趣的，倒不是 “裁判摘要”中所界定的铁路运输法院辖区与所属省高级人

民法院辖区之间的关系，而是在二审法院针对管辖权异议的上诉作出终审裁定后，当事人

就管辖权问题申请再审居然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对再审申请的审查程序，没有被最高人民

法院以 “管辖错误”已经不再是法定的再审事由为由驳回再审申请。〔３〕这则公报案例似乎

在告诉人们，虽然 “管辖错误”这一再审事由在２０１２年民事诉讼法中已经被删除，但最高
人民法院依然认可当事人以 “管辖错误”为由申请再审。这确实令人感到意外。

二、管辖错误：再审事由中的匆匆过客

　　再审事由在民事再审制度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既是当事人成功打开再审之门的
一把钥匙，也是维护生效裁判既判力的一道防火墙。通过这道防火墙，法院把那些不具备

法定事由的申请阻挡在再审的门外，使生效裁判的安定性得到有力的维护和保障。可以说，

在再审的诸要件中，再审事由是核心要件。如何确定再审事由，始终是一个国家的立法机

关在设计再审制度时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管辖错误”作为再审事由，始于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民事诉讼法的修订。
我国建立规范的再审制度始于１９９１年民事诉讼法。该法在 “审判监督程序”中规定了启动

再审的三条路径，〔４〕并用５个条文对当事人申请再审作出规定。不过，１９９１年民事诉讼法
在规定再审事由时并未把违反法定程序单独作为再审事由，而是规定 “人民法院违反法定

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第 １７９条第 ５项）。这意味
着，仅仅是违反法定程序，还不能启动再审，只有同时具备程序违法和可能造成实体裁判

错误这两个要件，法院才能进行再审。这一把程序问题与实体问题捆绑在一起的规定，受

到理论界的批评和质疑。〔５〕２００７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实施多年的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订，
此次修订为局部修订，仅针对审判监督程序和执行程序。细化和具体化再审事由，尤其是

把严重违反程序的行为单独作为再审事由，是这次修订的亮点。正是在这次修订中，“违反

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被列为再审事由之一。〔６〕

　　上述规定赋予当事人就 “管辖错误”申请再审的权利。这意味着，如果当事人认为受

诉法院对案件没有管辖权，他有三次寻求救济的机会：异议———上诉———申请再审。这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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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事诉讼中处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程序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针对再审申请的审查程序。在这一程序中，

法院要对当事人提出的再审申请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进行审查，符合法定条件的，法院才会裁定再审。

在这一阶段，法院审查的重点是当事人是否主张了法律规定的再审事由和所主张的再审事由是否确实存在，

如果当事人并未主张法律规定的再审事由或者所主张的事由并不存在，法院就会裁定驳回再审申请。对符合

再审条件的，法院才会裁定再审，程序才会进入第二个阶段，即对本案重新进行审理的阶段。

指因当事人申请引起再审、因检察机关抗诉引起再审、法院依职权发动再审。

参见杨荣新主编：《民事诉讼法原理》，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４８７页。
“管辖错误”是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４日提交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的 《民事诉讼法修正案 （草

案）》中增加的再审事由。关于为何要增设这一再审事由，立法机关并未专门作出说明。对于增设这一再审

事由，最高人民法院当初并不赞成，认为此规定不妥。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６４页。



增强了对确定管辖权问题的程序保障。但另一方面，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法院，都要在确定

管辖权问题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诉讼的成本会因此而增加。正是由于 “管辖错误”

作为再审事由增加了诉讼的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诉讼的效率，自 “管辖错误”入

法之日起，一些学者就开始质疑、批评这一规定。〔７〕

　　实务界也认为，允许当事人以 “管辖错误”为由申请再审，是为管辖问题设置了过度

的程序保障。为了不在管辖权问题上耗费太多的时间，最高人民法院在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发布的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 《审监

解释》）中，对这一再审事由作出了缩限性解释，将它限定为 “违反专属管辖、专门管辖以

及其他严重违法行使管辖权”（第１４条）的情形。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对 “管辖错误”已经作出了缩限性解释，但在２０１０年开始的民事诉
讼法再修订中，它依然成为修订的对象。在２０１１年１０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 《〈民

事诉讼法〉修正案 （草案）》中，这一再审事由就被删除。〔８〕其间尽管也有学者提出不同

意见，〔９〕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２年８月３１日通过的 《修改决定》中，这一再审事由还

是难逃被删除的命运。

　　 “管辖错误”作为再审事由，在民事诉讼法中前后不足五年，可谓来去匆匆。这一再

审事由被删除的原因在于：“对于管辖权异议裁定不服，民事诉讼法规定可以上诉，再规定

可以申请再审，实践中有保护过度之嫌。一个案件，管辖权异议可以三次审理，本案实体

争议又进行三次审理，程序繁琐，为拖延诉讼提供了合法程序。由于不服管辖权裁定再审

审查期间不中止本案的审理，往往出现上一级法院对于管辖权裁定申请再审案件尚未审结，

原审法院对本案的审理已经结束的尴尬局面”。〔１０〕“同时，在原审法院已经基于当事人提出

的管辖权异议将案件移送至上级法院辖区外的情况下，即使上级法院经审查认为管辖权异

议裁定错误，也难以通过再审把案件移送回原审法院审理。”〔１１〕

　　从上述解释不难看出，２０１２年 《修改决定》不再把 “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规

定为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本意是不允许当事人再以 “管辖错误”为理由申请再审。

２０１２年民事诉讼法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二庭〔１２〕的负责人也曾撰文指出：“民事诉讼

法删除管辖错误再审事由，意味着不能再以生效裁判管辖错误为由申请再审或者启动再审，

即管辖问题已被排除在法定再审事由之外，而管辖权异议裁定是针对受诉法院是否具有管

辖权而作出的裁定，该类裁定解决的即为管辖问题，一经生效，则开始实体审理程序，在

·１６１·

删而未除的 “管辖错误”再审

〔７〕

〔８〕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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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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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潘剑锋：《论 “管辖错误”不宜作为再审事由》， 《法律适用》２００９年第 ２期，第 ６３页以下；陈桂明：
《再审事由应当如何确定———兼评２００７年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得失》，《法学家》２００７年第６期，第５页；王亚
新：《民事审判监督制度整体的程序设计———以 〈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出发点》，《中国法学》２００７年第 ５
期，第１８２页；张卫平：《管辖错误不宜作为民事再审的事由》，《人民法院报》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８日第６版。
根据全国人大法工委王胜明副主任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对 《〈民事诉讼法〉修正案 （草案）》所作的说明，删除

这一再审事由，表明对再审事由作适当限制。

参见汤维建：《“管辖错误”作为再审事由不宜删除》，《法学家》２０１１年第６期，第１５７页以下；李浩：《管
辖错误：取消还是保留———兼析 〈民事诉讼法修正案 （草案）〉第 ４１条》， 《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２年第 ４期，
第１３４页以下。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修改研究小组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

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４４０页。
奚晓明、张卫平主编：《新民事诉讼法条文精释》，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４０６页。
该庭的主要职责之一是对不服各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提出的再审申请进行审查。



审理程序中当事人均不能再就管辖问题提出异议，因此，不应再将管辖权异议裁定列入允

许申请再审的裁判范围。”〔１３〕

三、２０１２年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的３４份裁定书

　　从２０１２年对再审事由的修订来看，新民事诉讼法实施后，当事人已经不能再以 “管辖错

误”为由申请再审，但 “公报案例”给人的印象又似乎仍然允许再审。那么，允许再审仅仅

是特例，还是审判实务中的普遍情形？笔者根据公报案例所提供的线索，从 “中国裁判文书

网”上查阅了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新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的最高人民法院民 “提”字号文书。

　　 “提”字号文书，是最高人民法院对案件提审后作出的司法文书。“提”字号文书有三

种类型：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在这三类文书中，只有裁定书与笔者感兴趣的问题相

关。笔者以 “民提字 ＸＸ号”作为案号在 “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进行搜索，时间跨度为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到２０１５年２月３日，总共检索到 ３４份最高人民法院针对管辖权异议的司
法文书。其中２０１３年有２１份，２０１４年有１３份。〔１４〕

　　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是逐步上网的，２０１３年民提字号文书还未全部上网，２０１４年
的文书只有部分已经上网，这３４份裁定书显然还不是针对 “管辖错误”进行再审的全部文

书，但对于研究这一问题来说，已经是相当宝贵的资料了，并且 ３４份裁定书也并非少数
（见文后附表）。

　　从这些裁定书所涉及的管辖问题看，既有针对级别管辖申请再审的，也有针对地域管
辖申请再审的；既有因为协议管辖申请再审的，也有因为裁定管辖申请再审的；还有针对上

级法院下放管辖权的裁定申请再审的。其范围远远超出了 《审监解释》第１４条的限定。〔１５〕

　　在３４份裁定书中，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审的时间在 ２０１２年的有 ６份，在 ２０１３年的有
１６份，在２０１４年的有９份，还有３份裁定提审的时间不明。就裁定提审的时间在２０１２年、
提审后作出裁定的时间在２０１３年的６份裁定书而言，其涉及的案件跨越了旧法和新法两个
时期，在作出提审裁定时，“管辖错误”依然是再审事由，而在提审后作出裁定时，它已不

是再审事由。如果说这６份裁定书和３份时间不明的裁定书尚不足以表明新法实施后最高人
民法院依然允许针对 “管辖错误”申请再审的话，那么其余的２５份提审裁定书足以证明这
一事实。

四、“管辖错误”为何依然可以再审

　　黑格尔曾言：“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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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郑学林：《人民法院适用新 〈民事诉讼法〉再审审查程序的若干问题》，《法律适用》２０１３年第４期，第１５页。
在最高人民法院冠名为 “管辖权异议再审裁定书”的案件中，有的案件当事人并非是针对案件的管辖问题申

请再审，而是针对案件的主管问题申请再审，认为法院应当受理或者不应当受理案件。此部分裁定书，本文

未列入统计范围。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民提字第１４８号民事裁定书。
在这些案件中，既没有是由于违反专属管辖规定而申请再审的，也没有因为违反专门管辖规定申请再审的。

即使是本文开头引用的那个公报案例，也并非是由于普通法院受理了原本应当由专门法院受理的诉讼。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阳、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序言”第１１页。



尽管这句充满思辨精神的名言极其深奥，但如果把它理解为凡是现实中存在的事物，一定

有其存在的原因和理由，对解释 “管辖错误”的再审为何继续存在还是颇有助益的。

　　再审程序的启动一般源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行为。〔１７〕在二审法院针对管辖权异议的上
诉作出终审裁定后，当事人为何还要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呢？这一定是由于当事人认为

由哪一级或者哪一个法院管辖绝非仅仅事关诉讼是否便利，而是关系到案件能否得到公正

审理。

　　民事诉讼中的管辖制度是在法院系统内部分配第一审民事案件，以明确各个法院之间
受理第一审案件的范围和权限。在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问题已得到解决，司法公正

已基本确立的国家，无论案件由哪个地区的法院审理，都适用相同的法律，管辖问题对裁

判结果原本不会产生影响，管辖正确与否与司法公正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所以，德国 ２００１
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改革法把所有的法院原则上视为是等值的，根据新法的规定，即使对案

件没有管辖权的法院作出了判决，判决的合法性和效力也不容置疑，当事人通常不能以一

审法院不法地承认自己的管辖权为理由提出控诉，上告法院也不审查一审法院是否不法地

承认或者否认自己的管辖权。〔１８〕

　　我国也有学者以德国为例说明在２０１２年民事诉讼法中删除 “管辖错误”这一再审事由

的合理性，认为这是立法的进步，符合国际惯例。〔１９〕但这样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一方

面，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是一个关系社会、人情社会，遇事 “找关系”、“走后门”已经成为

人们惯常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遇到诉讼自然也不例外。加之当下我国法院的司法公信

力还不高，关于法官腐败的报道还不时见诸新闻媒体。这两方面的因素纠结在一起，空前

地放大了 “管辖”在诉讼中的重要性，使它成为在诉讼中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被告一旦

认为一个对诉讼明显不具有管辖权的法院受理了原告提起的诉讼，马上就会产生原告或者

其诉讼代理人与该法院的法官有特殊关系，案件由该法院审理会对自己不利的联想。

　　另一方面，司法中的地方保护也还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法院和地方党委、政府的
关系还未理顺，还存在着地方党委、政府利用手中的权力干预司法的可能性。〔２０〕在此情形

下，如果案件按照有关管辖的规定由一方当事人所在地的法院初审，〔２１〕担心地方保护的当

事人会努力寻求一个与对方当事人并无特殊关系、不存在地方保护可能性的二审法院。例

如，在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 “信息产业公司”）

与长治高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称 “长治高科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中，长

治高科公司向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信息产业公司承担工程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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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虽然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看，启动再审程序有三条路径，但无论是检察机关提出检察建议或抗诉还是法院依

职权发动再审，一般都是源于当事人的申诉。

参见 ［德］罗森贝克等：《德国民事诉讼法》上册，李大雪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４４页；［德］
奥特马·尧厄尼希：《民事诉讼法》，周翠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６３页。
参见朱金高：《再审事由的深度透析》，《法律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第１６０页。
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

“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

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这是民事诉讼中的常见情形。按照一般地域管辖的规则，诉讼通常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例外情形由原告

住所地法院管辖。在特殊地域管辖中，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等都是确定管辖的依据，而合同履行地等往

往又是原告或者被告的住所地。案件由原、被告住所地以外的法院管辖的情形是较为少见的。



续建等费用４８００万元。信息产业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长治高科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
远远超过５０００万元，应当由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之所以暂时提出 ４８００万的诉讼请
求额，是为了规避级别管辖，使长治中院能够管辖本案。为了使山西高院能够受理双方当

事人之间的纠纷，信息产业公司就同一合同纠纷向山西高院提起诉讼，要求长治高科公司

支付工程款等５０００万余元。针对这一诉讼，长治高科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理由为信息产
业公司为了使山西高院能够管辖本案，故意虚增诉讼标的金额。在本案中，长治高科公司

竭力让长治中院受理本案，以便使山西高院作为终审法院，而信息产业公司则针锋相对，

努力使山西高院作为一审法院，以便由与长治高科公司并无特殊地缘关系的最高院作为案

件的二审法院。而信息产业公司之所以如此在意案件的级别管辖，是由于涉案工程是长治

市、山西省的重点工程项目，投资金额巨大；长治高科公司的股东之一是长治市国有工业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该股东是长治市进行国有资产管理的独资公司，是长治市人民政府在

长治高科公司的利益代表；该案一、二审中，长治市委、市政府多次干预司法审判。因建

设工程合同纠纷引起的这两起诉讼案件，信息产业公司就其中的一起针对管辖权问题向最

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就另一起针对管辖权问题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

审理后作出裁定，分别撤销了山西高院的一审裁定、二审裁定，并在裁定中确定由山西高

院作为初审法院受理诉讼。〔２２〕

　　仅用当事人的执着显然不能解释这一现象，因为对这类再审申请，法院只要依据修改
后的民事诉讼法将其驳回，针对 “管辖错误”的再审就根本不会发生。最高人民法院立案

庭在对再审申请进行审查时，肯定不会忽略 “管辖错误”已经不再是再审事由这一事实。

即便最高人民法院不主动援引新法第 ２００条的规定将其驳回，被申请人也会提出异议和反
对。在被申请人依据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提出质疑时，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定中不得不回应

这一质疑。

　　在沈阳卡斯特金属材料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称 “卡斯特公司”）与自贡长征机床销售有

限公司 （以下称 “长征公司”）、长春三环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债权转让纠纷一案中，一审被

告卡斯特公司针对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受理原告提起的诉讼后，以为便于案件的审理和

执行为由，把管辖权下放给自贡市贡井区人民法院审理的裁定不服，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

院提起上诉，被四川高院裁定驳回后，又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长征公司针对再审申

请书提出的答辩理由之一是：根据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卡斯特公司无权对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管辖异议裁定书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后，撤销了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自民初指字第１４号民事裁
定书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川民终字第 １８１号民事裁定书，撤销了自贡市贡井区
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贡井民二初字第１７８号判决书，并确定本案由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针对被申请人提出的答辩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定书中写道：本院认为，２００７年 《修改

决定》中增加了 “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条款，在２０１２年 《修改决定》中，在当事

人申请再审的法定情形中删除了这一再审事由。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理解，当事人如果认为

管辖权异议的裁定错误申请再审，为避免循环论证，应当认为该管辖权异议的裁定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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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民一终字第２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民提字第１８号民事裁定书。



“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而不是符合 “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情

形，因此，该 “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条款，并非针对有关管辖权异议的裁定，而

是针对其他有关实体以及程序问题的裁判案件。２０１２年 《修改决定》之所以在审判监督程

序规定中删去 “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条款，也是出于立法体系协调的考量，因此，

删去这一条款，并不意味着当事人就不得就管辖权异议裁定申请再审。〔２３〕

　　在金龙精密铜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 “金龙公司”）与江西耐乐铜业有限公司

（以下称 “耐乐公司”）商业诋毁纠纷管辖权异议再审案中，针对耐乐公司提出的２０１２年民
事诉讼法已经删除了 “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条款，因而申请人金龙公司无权就管

辖问题申请再审的答辩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定书中再次表明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即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虽然删除了这一再审事由，但 “这是由于 ‘管辖错误’或者是因为事

实认定错误，或者是因为法律适用错误等，而这些情形已经为该条其他项目的申请再审事

由所涵盖，故没有必要单独列 ‘管辖错误’这一申请再审事由。因此，民事诉讼法修改后，

当事人就管辖权异议的裁定仍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第 ２００条的有关规定申请再审”。〔２４〕而在
鞍山龙之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再审案中，针对被申请人提出的异议，最高人民法院

在裁定书中解释说：“虽然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将此前法律条文第１７９条第７项 ‘违反法律

规定，管辖错误的’删除，但管辖错误实质是适用法律错误，因此，根据修改后的民事诉

讼法第２００条第６项 ‘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规定，当事人仍可据此对管辖

裁定不服申请再审，况且，民事诉讼法并未明文禁止对管辖裁定申请再审”。〔２５〕

　　在再审事由中删除 “管辖错误”，是否意味着法律不再允许以此种错误为由申请再审，

这的确是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根据具体起草２０１２年 《修改决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

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的解释，删除这一再审事由，主要是考虑 “因管辖问题导致案件有错误

的，一般都表现为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是错误的，而这些错误依照本条有

关规定已明确可以再审。况且，民事诉讼法在第一审程序中就对管辖问题规定了异议和上

诉纠错机制”。〔２６〕这一解释具有相当的模糊性。从前一方面的理由看，申请再审依然是允

许的，当事人可以依据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申请再审，而从后一方面理由看，

似乎就管辖权问题申请再审是过度救济因而不再许可。也许正是这种模糊性为最高人民法

院提供了解释的空间。

　　那么，最高人民法院究竟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２００条中的哪一项来许可针对管辖权异议的
终审裁定申请再审呢？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查阅了与 “提”字号相对应的 “申”字号裁

定书，发现共有三种情形：一是依据第２００条第６项 “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２７〕

二是依据第２００条第２项 “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和第 ６项；〔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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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民提字第６７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民提字第７８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民提字第１５４号民事裁定书。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著：《２０１２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条文释解》，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２６３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民申字第２４号、第４７６号、第２２６５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民申字第５５号民事裁定书。



三是未引用第 ２００条，直接根据第 ２０４条、第 ２０６条作出裁决。〔２９〕其中较多的是依据第
２００条第６项。

五、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书背后的理由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上述解释，但相对于 ２０１２修改民事诉讼法取消 “管辖错误”

再审事由这一事实而言，这样的解释理由并不充分。在 ２００７年的修改中，立法机关专门规

定了包括 “管辖错误”在内的 ７项程序性再审事由，并保留了 “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

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作为兜底条款。而在２０１２年的修订中，立法机关在删除 “管辖

错误”的同时，也删除了上述兜底条款。从再审制度的原理看，只有存在法律明确规定的

再审事由时，当事人才有权申请再审，法院也才能开启再审程序。既然 “管辖错误”已经

不是再审事由，继续允许再审既与法律的规定不符，也有悖再审制度的原理。不过，最高

人民法院继续对 “管辖错误”案件予以再审，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对关闭再审通道

和依然开放再审通道做过慎重的比较和权衡的，是在得出存在再审的必要性、允许再审带

来的收益远远超出其成本的结论后才作出的抉择。

　　保留再审与取消再审最大的差异在于，如果取消了再审，管辖权问题就会从最高人民

法院的审查范围中基本消失，最高人民法院对具体案件的管辖是否正确进行审理的机会就

会变得相当之小。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级别管辖的规定，虽然四级法院都可以受理第

一审民事案件，但实际上第一审民事案件大部分由基层人民法院受理，〔３０〕中级人民法院只

受理小部分案件，高级人民法院受理的一审案件为数甚少，最高人民法院几乎不受理第一

审案件。如果取消再审，对管辖权争议的处置程序只有异议加上诉，基层法院受理诉讼的

管辖权争议在中院就得到最终解决，中院受理一审案件的管辖权争议在高院得到最终解决，

只有高院受理的第一审民事案件的管辖权异议才能够上诉到最高院。如此一来，无论是对

于实现管辖权异议规范的立法宗旨，还是对于保证下级法院正确适用管辖权规定、解决法

律适用中的疑难问题，都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具体而言，允许对管辖权异议的裁定进

行再审的积极效用在于：

　　 （一）有助于实现管辖权异议规定的立法宗旨，防范司法中的地方保护

　　有关资料显示，管辖权异议这一规定写入民事诉讼法之初，就承载着防范和遏制司法

中的地方保护主义的使命。〔３１〕

　　１９９１年以来，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地方保护主义，民事诉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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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３０〕

〔３１〕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民申字第４４３号民事裁定书。
在我国的审判实务中，全部第一审案件中约有８０％由基层人民法院受理，基层法院工作人员的人数也占到法
院全部工作人员的８０％左右。
１９９１年民事诉讼法增设管辖权异议的规定，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民事诉讼中地方保护的问题相当严重，立法
机关希望借此来防范和克服地方保护。当时分管民事审判工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唐德华在解释这一规定

时曾说：“争管辖的现象过去不多见，近些年来由于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这个问题相当突出。……争管辖

危害性很大，损害了法律的尊严，也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所以必须加以解决。民事诉讼法在管辖这方面所

作规定，有利于争管辖问题的解决。”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培训班编：《民事诉讼法讲座》，法律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版，第９３页。



的地方保护主义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这一问题远未得到完全解决，如何杜绝地方干预

司法，仍然是当下司法改革面临的重大课题。〔３２〕在上述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允许当事人

就管辖错误申请再审，可以说是一种切合实际的选择。

　　在我国当下的民事诉讼中，管辖问题绝不仅仅是由哪一级或哪一地的法院受理诉讼的
程序问题，它关乎维护司法公正这一重大问题。如果完全关闭再审救济的通道，可能会对

某些案件的公正审理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如前所述，一些当事人之所以要对管辖权异议

的终审裁定申请再审，就是因为担心由终审裁定确定的法院审理，难以得到公正的审判。

以下用管辖权下放性转移的案例来说明这一问题。

　　管辖权下放性转移，是指上级人民法院对依法属于自己管辖的案件，认为由其下一级
法院审理更为适当时，以裁定方式把案件交给下一级法院审理。它是针对级别管辖所作的

调整。管辖权下放性转移的规定始于 １９８２年民事诉讼法 （试行），该法第 ３４条第 １款规
定：“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审判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也可以把自己管辖的第

一审民事案件交下级人民法院审判”。后来，尽管出现了一些法院利用这一权力搞地方保护

的现象，〔３３〕这一规定也受到学术界的批评，但在 １９９１年、２００７年对民事诉讼法的两次修
订中，立法机关对管辖权下放性转移未作任何修订。在 ２０１２年修订民事诉讼法时，立法机
关虽然未采纳学界的主流观点取消下放性转移，但对下放性转移作了严格的限定，具体为

一是要 “确有必要”，二是要 “报请其上级人民法院批准”。

　　在笔者统计的２０１２年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最高人民法院针对 “管辖错误”提审的案件

中，有５件是当事人不服管辖权下放性转移的裁定。〔３４〕这５起案件尽管案情各不相同，但
最高人民法院提审的结果，几乎均为撤销一、二审法院的裁定，支持再审申请人的诉请。

在这５起案件中，有４件是申请人对中级人民法院所作的把案件交给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做
法提出异议，有１件是中级人民法院所作的下放性转移裁定遭到双方当事人的反对。这５起
案件，中院在作出下放性转移的裁定前，都已经报请相应的高院，得到高院的批准。也正

是由于中院在管辖权下放性转移前履行了报批手续，所以在当事人针对中院的裁定提起上

诉时，高院全都驳回了上诉。这其实表明，在高院批准中院把自己管辖的案件交给基层法

院审理后，上诉对于提出异议的当事人已经没有意义。〔３５〕高院如果撤销中院的裁定，无异

于否定自己先前作出的同意下放管辖权的意见。所以，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成为对

于不服一方当事人真正有效的救济途径。

　　在这５起案件中，南通新世纪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称 “新世纪公司”）与南通华德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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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而未除的 “管辖错误”再审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有学者认为，由于民事案件通常要么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要么由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因而管辖异议制

度并不能真正解决地方保护问题。这一观点部分是正确的。的确，仅仅通过管辖权异议并不能解决此问题，

解决此问题需要采取更具有针对性的措施，如新一轮司法改革中提出的将法院辖区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但

是，这一观点忽略了有的原告为获得当地法院的特殊关照，故意向无管辖权的法院起诉的问题。对此类案件，

管辖权异议制度在防范和克服地方保护方面的作用是不容否认的。

一些中院把自己管辖的第一审案件下放给基层法院，从而使得案件的一、二审都由原告一方所在地的法院来

审理，使被告无法上诉至与原告无特殊地缘关系的高院。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民提字第１２号、第６３号、第６４号、第６７号、第２４２号民事裁定书。
由高级人民法院来审理针对不服管辖权下放性转移裁定的上诉，也是有悖程序公正的。按照程序公正的要求，

任何人都不能审理对他先前作出的决定的上诉。参见 ［美］迈克尔·贝勒斯： 《程序正义———向个人的分

配》，邓海平译，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版，第２３页。



产有限公司 （以下称 “华德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案最具典型性。新世纪公司

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华德公司履行租赁合同并赔偿违约造成的损失

约１４０８万元。华德公司提起反诉，要求判令新世纪公司赔偿租金损失、支付租金的滞纳金
等。南通中院受理后，以涉案租赁合同标的物在南通市通州区内，且案件涉及与诸多商户

协调等相关事宜，为方便查明案情，就地化解矛盾，裁定由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理本案。

　　新世纪公司不服，向江苏高院上诉称：第一，在最高人民法院尚未作出对 “确有必要”

的司法解释，双方当事人均未对管辖权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法院利用管辖搞地方保护，使

本案在南通市可控下进行操作。第二，原审法院自立案受理至今开过三次庭，并在已经通

知第四次开庭的情况下突然指令由基层法院审理，浪费了司法资源。第三，华德公司是南

通四建公司的下属企业，其领导任南通市人大代表、通州区人大常委，在通州区法院审理

难以保证司法公正。江苏高院审理后驳回了上诉，新世纪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后，撤销了一、二审法院的裁定，确定由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本案。在裁定书中，最高人民法院几乎逐一反驳了南通中院的理由：“原一、二审裁定认为

本案涉及与诸多商户协调等事宜，将案件交给下级法院审理，但从本案当事人诉讼地位看，

仅有一个原告、一个被告，不属于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民事纠纷。从案件的法律关系分

析，本案属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租赁纠纷，如果发生新世纪公司与其承租人之间的其他的

租赁纠纷，应属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并无必然的牵连性，并无必须交到基层法院才能查

明案件事实，化解矛盾纠纷的必要性。无论是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还是其下级法院通州区

法院，均为标的物所在地法院，因此原审裁定移交标的物所在地法院审理的理由同样缺乏

事实依据。另外，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受理本案一年后，已经三次开庭审理的情况下，裁

定把案件交给其下级法院审理的做法，也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３８条规定的立法本意”。〔３６〕

　　 （二）有利于纠正一、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适用法律错误，既包括适用实体法错误，又包括适用程序法错误。确定管辖错误，属
于诉讼起始阶段适用程序法错误。在一些案件中，管辖的确定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即使经

过受诉法院及上诉法院的审查，也难以正确地适用法律来对管辖权的有无作出正确的认定，

允许就 “管辖错误”申请再审有助于正确适用法律解决管辖权争议。例如，在２０１２年民事
诉讼法实施之前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以下称 “财保公司”）与南

京龙翼船有限公司海上货物保险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案中，一审法院 （武汉海事法院）认为

本案系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纠纷，涉案保险标的为一艘参加国际展销会的地龙翼船，起

运港为上海，目的港为阿联酋沙迦，目前该受损保险标的物位于南京的银河公司仓库内，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２６条的规定，该案件属于本院管辖。财保公司则认为保险标的物是运输
中的货物，应当适用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法发

（９２）２２号，以下称 《民诉法意见》）第２５条的规定来确定管辖，并据此提出管辖权异议。
一审法院驳回异议后，财保公司向湖北高院提起上诉，上诉被驳回后又向最高人民法院申

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属于运输中的货物，应当适用 《民诉法意见》第

２５条确定管辖。根据该条的规定，运输工具登记注册地、运输目的地、保险事故发生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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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住所地应作为确定管辖的依据，而这些地域管辖的连接点均不在武汉海事法院的辖区

内，一、二审法院以受损保险标的物位于南京为由，认定武汉海事法院有管辖权，属于适

用法律错误。〔３７〕

　　 （三）有助于解决管辖中的疑难问题，统一法律适用

　　在有关管辖权的争议中，有些是属于适用法律中的疑难问题，允许当事人就 “管辖错

误”申请再审，可以使最高人民法院有机会发现这些疑难问题，并通过再审表明自己的法

律见解，以便下级法院日后能够按照其裁判意见来适用法律。

　　例如，在北京银融贸易公司大厂分公司、北京京港万达贸易公司 （以下称 “大厂分公

司等”）与故城县宏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 （以下称 “宏润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

中，大厂分公司等以宏润公司等为被告，向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

院判令建安公司支付购买钢筋的货款，判决宏润公司等负连带清偿责任。宏润公司等提出

管辖权异议，认为本案应当由被告住所地的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廊坊中院审理后认

为，双方当事人订立的 《钢筋销售合同》中约定，双方出现争议不能协商解决时，起诉方

可以向原告住所地的法院提起诉讼，并据此驳回了被告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被告不服，向

河北高院提起上诉。河北高院审理后认为，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虽然约定可以向原告所在

地的法院提起诉讼，但本案中出卖人和买受人任何一方均有两个，且两个出卖人和买受人

的住所都不在同一地点，故在两被上诉人同时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时，协议管辖条款所指向

的法院不具有排他性，所以不应当适用协议管辖条款确定本案的管辖。河北高院据此撤销

了一审法院的裁定，指定衡水中院管辖此案。大厂分公司等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

审。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提审此案，在提审后作出的裁定中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约定管

辖是否有效。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合同的各方当事人均不是一方，无论哪一方当事人提

起诉讼，均需要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当事人的住所地确定管辖法院。但本案中当事人约

定的向原告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不属于 《民诉法意见》第２４条规定的因选择两个以上法
院管辖而导致协议管辖无效的情形。至于存在两个原告需要进一步确定具体管辖法院，已

通过两原告共同选择一个法院提起诉讼得到解决。据此，最高人民法院撤销了河北高院的

二审裁定，维持了廊坊中院的一审裁定。〔３８〕

　　允许再审对统一法律适用的意义也不容忽视。如果关于管辖权的争议经过上诉便告终
结，没有进一步的救济渠道，对于大部分案件，中级人民法院所作的裁定就是终审裁定，

小部分案件高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为终审裁定，而中级人民法院全国有近４００个，高级人民法
院也有３２个，从统一法律适用的角度看，这显然是相当困难的。允许就管辖权争议再审，
使得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对管辖中的法律问题进行审查，以裁定方式表明

裁判意见，从而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管辖权问题的法律适用。

　　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载的有关裁定书的案例，基本上都是关于管辖权异议
的案件，如郭叶律师行诉厦门彩印公司代理合同纠纷案、阿拉山口公司诉宁夏秦毅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案、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侵权纠纷案、河北

新凯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等与 （日本）本田技研株式会社等外观设计纠纷案、淄博万杰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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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民提字第１４３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民提字第２５０号民事裁定书。



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博山支行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四维实业有限公司等与艾利

丹尼森公司等侵犯商业秘密纠纷案、山东聚丰网络有限公司与韩国 ＭＧＡＭＥ公司等网络游戏
代理及许可合同纠纷案、内蒙古九郡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等与韩彩凤等产品质量损害赔偿纠

纷案。〔３９〕通过对这些案件的审理，最高人民法院表明了自己的裁判意见，对解决管辖中的

疑难问题、统一管辖方面的法律适用，起到了重要作用。

六、优化程序的几点建议

　　在看到允许就管辖错误申请再审的必要性的同时，也应当看到这一做法带来的问题。
再审势必会使一些案件在确定管辖权上花费相当多的时间，法院也需要用大量的精力来处

理管辖权方面的争议，既增加了当事人的私人成本，也耗费了公共成本。以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民提字第１１号民事裁定书所涉案件为例，首先是本案的被告山西成安公司提出管
辖权异议，异议被驳回后，上诉到邯郸中院，中院驳回上诉后，成安公司又向河北高院申

请再审，河北高院再审后裁定撤销一、二审裁定，将案件移送至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人民

法院审理。此时本案的原告河北电力设备厂开始质疑河北高院的裁定，并向最高人民法院

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后，撤销了河北高院的再审裁定，维持一、二审裁定。于是，

该案的管辖权争议，经历了一审、二审、再审、再再审，从基层法院一直到最高院，经四

级法院审理后才尘埃落定。

　　此外，由于当事人就管辖权问题申请再审时并不会影响案件的实体审理，〔４０〕所以难免
会出现管辖权再审申请还在处理过程中，进行实体审理的法院已经作出了判决的情形。如

果申请再审成功，作出再审裁定的法院不仅要撤销一、二审法院关于管辖权异议的裁定，

而且要撤销受诉法院已经作出的实体判决。〔４１〕这意味着，法院和当事人用在实体审理上的

所有时间、精力和费用都将成为无用功。

　　允许对管辖错误予以再审必然要付出成本，但为了使再审的效用最大化，降低成本是
必要的。可以考虑从以下三个方面优化程序，减少成本。

　　 （一）设置短的申请期限和审查期限

　　２０１２年民事诉讼法第２０５条为当事人申请再审规定了 ６个月的期限，第 ２０４条为法院
审查再审申请规定了３个月的期限。这样的期限对于依据其他再审事由提出的再审申请是恰
当的，但对于针对 “管辖错误”的再审申请则并不恰当。６个月的申请再审期限无疑太长
了，３个月的审查期限也过于长久。〔４２〕在此期限下，当受理再审的法院审查完毕决定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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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２００４年第 ７期，第 ３２页以下；２００５年第 ８期，第 １２页以下；２００６年第 ５期，
第１７页以下；２００６年第９期，第２０页以下；２００７年第１２期，第４１页以下；２００９年第８期，第３９页以下；
２０１０年第３期，第２９页以下；２０１３年第７期，第４２页以下。
就此而言，认为允许针对管辖权错误申请再审会耽搁法院对案件的实体审理，会被当事人用来拖延诉讼的观

点是不成立的，因为在上一级法院对管辖权异议裁定的上诉作出终审裁定后，根据该裁定被确定有管辖权的

法院就可以对案件进行实体审理。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民提字第６７号、第１５８号、第１７４号、第２３２号民事裁定书。
３个月的审查期限与民事诉讼法为适用简易程序规定的审理期限相同，因而在审查再审申请的法院作出提审裁定
时，案件的实体审理已经进行完毕，甚至判决已经作出，并不奇怪。尤其是，在法院注重在审限内结案，把能否

在审限内结案作为考核法官的指标的情况下，不少法院的平均审理期限要比审限规定的 ３个月短得多。参见李
浩：《宁可慢些，但要好些———中国民事司法改革的宏观思考》，《中外法学》２０１０年第６期，第９３３页以下。



时，受诉法院很可能已经作出或者接近作出实体判决。因此，针对这类再审量身定做短的

期限，是十分必要的。

　　当事人就 “管辖错误”申请再审，针对的是二审法院对管辖权异议的上诉所作的裁定。

如果当事人认为二审法院的裁定存在错误，在短期内申请再审完全是可以做到的。为了促

使当事人尽早决定是否申请再审，可考虑设置一个相当短的期限，规定当事人如果对管辖

权异议的裁定书申请再审，应当在裁定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的１５日内提出。〔４３〕

　　法院的审查期限同样要缩短。针对这类案件的再审审查相对比较简单和容易，法院一
般不需要组织当事人进行听证，根据当事人提交的申请材料，法院即可确定申请再审的事

由能否成立。针对这类再审申请，可以为法院规定 ３０日的审查期限。在第二审程序中，允
许上诉的裁定有三类：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管辖权异议，我国民事诉讼法为裁定设定的

二审审理期限是３０日。〔４４〕对这三类裁定提出的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
二审法院可以采用迳行裁判的审理方式。〔４５〕既然在第二审程序中人民法院可以在３０日内审
结针对管辖权异议的上诉，在再审程序中审查管辖错误这一申请理由能否成立，３０日的时
间也应当是适当的。〔４６〕为了使上级法院在３０日内能够审查完毕，还应当设置使得案卷材料
尽快到达上一级法院的程序，比如规定当事人应当向原审法院申请再审，原审法院收到再

审申请后应当在５日内将卷宗材料报送上一级人民法院。〔４７〕

　　 （二）作出提审的裁定后中止案件的实体审理

　　为避免或减少出现上级法院作出支持再审申请的裁定时下级法院已经对案件作出实体
判决的情形，可考虑在受理再审申请的上级法院已经作出提审裁定的情况下，要求正在进

行实体审理的法院中止诉讼。〔４８〕虽然提审后驳回再审申请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这种可

能性要比支持再审申请的可能性小得多，上级法院在再审审查程序中认为原审法院确定管

辖存在错误的，才会裁定提审。在笔者统计的２０１２年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针对管辖问题的
３４份民提字号裁定书中，提审后驳回再审申请的只有１份。
　　另一方面，中止审理也是有法律依据的。上级法院作出的同意再审的裁定书中，主文
有两项内容：一是本案由本院提审，二是再审期间，中止原裁定的执行。进行实体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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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考虑到申请再审不仅要写明具体的再审请求、申请再审的法定事由及具体事实、理由，还要提供支持申请再

审事由和再审诉讼请求的证据资料，规定的期限可稍长于对裁定提出上诉的期间。

这三类裁定，都是与起诉与受理有关的，虽然不能断言它们是纯粹程序性问题，与案件的实体问题全然无关，

但与对案件实体的审理相比，一般要更为简单。另一方面，这三类问题，在程序上也需要尽快解决和确定，

所以规定３０日的审理期限。
参见２０１５年２月４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法释

〔２０１５〕５号）第３３３条 （原 《民诉法意见》第１８８条）。
与二审法院审理针对管辖权异议的上诉相比，对再审申请的审查只是审查申请人提出的再审事由是否成立以

及一、二审法院作出的驳回异议的裁定在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上是否正确，然后作出驳回还是提审的裁定，

因而在审查的内容上，应当不会比第二审法院的审查更复杂。

针对管辖权异议申请再审的案件，由于还处于程序的起始阶段，卷宗材料一般相当少，所以规定原审法院在

５日内报送，通常不会造成困难。
另一种思路是，一旦当事人对管辖权异议的终审裁定申请再审，法院一方面中止实体审理，另外一方面要求

受理再审申请的法院在短期完成再审审查程序，驳回再审申请的，再进入实体审理。这样的制度设计虽然可

以避免实体判决成为无用功，但却可能引发另一种风险———当事人可以更有效地利用管辖权异议拖延诉讼。

毕竟，当事人利用管辖权异议拖延诉讼也是审判实务中突出的问题。



法院是根据其上级法院的终审裁定才确定对本案有管辖权的，终审裁定中止执行了，其进

行实体审理的依据也发生了动摇，此时依据民事诉讼法第１５０条第６项的规定中止诉讼，在
程序法上是完全合乎逻辑的。〔４９〕具体程序可作如下设计：在上诉审法院收到上级法院作出

提审裁定时，由上诉法院通知其下一级法院，中止对案件的实体审理。申请再审的当事人

也可以根据提审裁定书，要求受诉法院中止审理。

　　 （三）建立飞跃申请再审机制

　　这是受飞跃上诉的启发而提出的建言。所谓飞跃上诉，是指在实行三审终审制的国家
或地区，诉讼法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当事人越过第二审法院，直接向第三审法院提出上诉。

飞跃上诉是针对法律适用问题设置的一项特别上诉制度，其原理在于，既然当事人是对一

审法院裁判中的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问题不服，由对法律解释更具权威性的高级别的法院

直接审理上诉案件，既符合此类上诉的目的，又符合诉讼经济的要求。德国、日本和我国

台湾均设置了此项制度。

　　我国的诉讼制度实行两审终审加再审的程序架构，对于一个经二审作出终审裁判的案
件，当事人申请再审，与提起第二次上诉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根据 ２０１２年民事诉讼法第
１９９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原则上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这意味着，由中级人民法
院作出二审裁判的案件，可向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由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判的案

件，可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在这样的程序架构中，借鉴飞跃上诉机制处理管辖权异

议问题是可能的，即可以考虑允许被告在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被受诉法院驳回后，不经上诉，

直接向更高一级的法院申请再审，如果受诉法院是基层法院，可直接向高院申请再审；受

诉法院如为中院，可直接向最高院申请再审。这样的越过上诉环节的申请再审，可考虑适

用于以下两类案件：

　　其一，管辖权下放性转移的案件。２０１２年民事诉讼法实施后，允许不服管辖权下放性
转移的当事人直接向更高一级的法院申请再审，是合理的。根据修订后的第 ３８条，上级法
院在作出把依法由自己管辖的案件交下级法院审理的裁定前，应当报请其上级人民法院批

准。因而，若当事人不服驳回管辖权异议的裁定，再向作出批准的法院提出上诉，在程序

设计上是存在疑问的，这样的上诉注定不会取得成功，上诉审法院驳回上诉是合乎逻辑的

结果。应该允许此类案件的当事人直接向更高一级的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其二，驳回异议裁定中对法律的解释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或者公
报案例不一致的。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和公报案例的方式，对

法律适用中的疑难问题表明意见，希冀下级法院在遇到同类案件时能够按照最高人民法院

的意见作出裁判，以达到诉讼中法律适用统一的目的。如果当事人认为驳回管辖权异议的

裁定中法院的意见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公报案例的规定或裁判意见

不一致，允许当事人直接向更高一级法院申请再审，也是合理的。既然问题涉及法律适用

问题，直接由更高级别的法院来审理并作出裁判，是合目的性的制度安排。若允许径行申

请再审，受理再审申请的是高级人民法院，而该院又认为此案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更为合

适，高级人民法院也可以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审理。

·２７１·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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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最高人民法院针对管辖错误申请再审提审案件裁定书一览表〔５０〕

序号 再审申请人 纠纷类型 申字案号〔５１〕 提字案号 申请事由 再审结果

１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

晋城阳城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纠纷 无

２０１３民提字

第８号

未适用协议

管辖错误

撤销一、二审

裁定

２ 河北电力设备厂 买卖合同纠纷
２０１２民申字

第２２３号

２０１３民提字

第１１号

移送管辖

错误

撤销高院再审

裁定；维持一、

二审裁定

３
江油市精益商贸

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

２０１２民申字

第４００号

２０１３民提字

第１２号

下放管辖权

错误

撤销一、二审

裁定

４
深州市金属结构热

力设备有限公司
加工合同纠纷

２０１２民申字

第１０６０号

２０１３民提字

第１３号

地域管辖

错误

撤销一、二审

裁定

５
郑州润达电力清

洗有限公司等

侵害商业秘密

纠纷
无

２０１３民提字

第１６号

地域管辖

错误

撤销一、二审

裁定

６
远大海外经济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２０１２民申字

第７２０号

２０１３民提字

第２０号

协议管辖

错误

撤销一、二审

裁定

７
郑州宇通客车股

份有限公司
出资纠纷

２０１２民申字

第１５０７号

２０１３民提字

第４４号

级别管辖

错误

撤销一、二审

裁定

８ 李英华
离婚后财产

纠纷

２０１３民申字

第４４号

２０１３民提字

第６３号

下放管辖权

错误

撤销高院二审

裁定

９ 涂应昌 租赁合同纠纷
２０１３民申字

第１６５号

２０１３民提字

第６４号

下放管辖权

错误

撤销一、二审

裁定

１０
沈阳卡斯特金属材

料发展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纠纷

２０１３民申字

第５５号

２０１３民提字

第６７号

下放管辖权

错误和地域

管辖错误

撤销一、二审

裁定；撤销一

审判决

１１ 金龙精密铜管公司 商业诋毁纠纷
２０１３民申字

第２４号

２０１３民提字

第７８号

重复诉讼、

地域管辖错误
驳回再审申请

１２ 潘波
股权转让合同

纠纷

２０１３民申字

第４７６号

２０１３民提字

第１０７号

重复立案、

地域管辖错误

撤销一、二审

裁定

１３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唐山分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２０１３民申字

第４４３号

２０１３民提字

第１１９号

不适用协议

管辖错误

撤销一、二审

裁定

１４
安徽双赢再生资

源集团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２０１３民申字

第４０４号

２０１３民提字

第１５８号

确定合同履

行地错误

撤销一、二审

裁定；撤销一

审判决

·３７１·

删而未除的 “管辖错误”再审

〔５０〕

〔５１〕

在这３４份裁定书中，最高人民法院在上网时，多数在标题上就写明 “管辖权异议再审民事裁定书”，也有少

数在标题上未写明，但裁定书的内容是处理管辖权异议的，如第８、９份裁定书。
由于最高人民法院提审以对再审申请进行审查并作出提审决定为前提，而前一阶段审查终结后法院同样要作

出裁定书，在裁定书的主文中写明裁定驳回再审申请还是提审，所以在表中载明相应的申字号裁定书的案号。



续表

序号 再审申请人 纠纷类型 申字案号 提字案号 申请事由 再审结果

１５ 郝伟 借款合同纠纷 无〔５２〕
２０１３民提字

第１６０号

地域管辖

错误

撤销二审裁定，

维持一审裁定

１６
济南三川生态旅

游开发公司
借贷纠纷

２０１２民申字

第１２８号

２０１３民提字

第１７４号

案件定性错

误导致管辖

错误

撤销一、二审裁

定；撤销一审判

决；指定第三地

法院审理

１７
中铁十局集团有

限公司

铁路修建合同

纠纷

２０１３民申字

第１７８３号

２０１３民提字

第２３１号

协议管辖、级

别管辖错误

撤销一、二审

裁定

１８
北京海金安有限

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２０１３民申字

第１０６３号

２０１３民提字

第２３２号

地域管辖

错误

撤销一、二审

裁定；撤销一

审判决

１９
南通新世纪置业

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

２０１３民申字

第１８６３号

２０１３民提字

第２４２号

下放管辖权

错误

撤销一、二审

裁定

２０
吉林新元木业有

限公司

海上货物运输

合同纠纷

２０１３民申字

第２２６５号

２０１３民提字

第２４３号

适用协议管

辖错误

撤销二审裁定；

维持一审裁定

２１
北京银融贸易公

司大厂分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２０１３民申字

第１９０６号

２０１３民提字

第２５０号

未适用协议

管辖错误

撤销二审裁定；

维持一审裁定

２２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

一设计研究院科技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２０１３民申字

第２２６１号

２０１４民提字

第１８号

规避级别

管辖

撤销一、二审裁

定；由山西高院

作为第一审法院

２３
宁波富春国际贸

易公司

发明权与发现

权纠纷

２０１３民申字

第２０１５号

２０１４民提字

第３０号

地域管辖

错误

撤销一、二审

裁定

２４
四川优机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２０１３民申字

第２１２５号

２０１４民提字

第５５号

移送管辖

错误

撤销一、二审

裁定

２５
广东四惠科技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合同

纠纷

２０１３民申字

第２３６４号

２０１４民提字

第１１０号

后立案的法

院未将案件

移送至先立

案的法院

撤销一、二审

裁定

２６
焦作市三维房地

产开发公司
承揽合同纠纷

２０１４民监字

第１号

２０１４民提字

第１１４号

适用协议管

辖错误

撤销一审、二

审、再审裁定

２７ 方正证券公司
债权转让合同

纠纷

２０１４民申字

第３８６号

２０１４民提字

第１４８号

重复诉讼、

级别管辖错误

撤销一、二审

裁定；由北京

高院管辖

·４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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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但从文书内容可以看出是在２０１３年裁定提审的，因为申请人是不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辽立一民
终字第２６号裁定书，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



续表

序号 再审申请人 纠纷类型 申字案号 提字案号 申请事由 再审结果

２８
鞍山龙之梦房地

产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２０１４民申字

第２２３号

２０１４民提字

第１５４号

未适用协议

管辖错误

撤销一、二审

裁定

２９
宁波新鑫金亚工

程机械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２０１４民申字

第３８１号

２０１４民提字

第１５５号

地域管辖和

级别管辖错误

撤销一、二审

裁定

３０
中丝辽宁化工物

流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２０１４民申字

第１５１６号

２０１４民提字

第２０６号

未适用协议

管辖错误

撤销一、二审

裁定

３１ 新特能源公司
侵害商业秘密

纠纷

２０１４民申字

第８１４号

２０１４民提字

第２１３号
地域管辖错误

撤销一、二审

裁定

３２
山东科瑞石油装

备公司
其他合同纠纷

２０１４民申字

第６０９号

２０１４民提字

第２１４号

未适用协议

管辖错误

撤销二审裁定；

维持一审裁定

３３ 亿家和能源公司 合同纠纷
２０１４民申字

第４９１号

２０１４民提字

第２３１号
地域管辖错误

撤销一、二审

裁定

３４ 太原通泽重工公司 承揽合同纠纷
２０１４民申字

第１４６７号

２０１４民提字

第２３９号
级别管辖错误

撤销一、二审

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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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而未除的 “管辖错误”再审




